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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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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养时未办理户口
事实抚养如何公证

我今年27岁，出生就被抱养，但当时没有

走任何合法的法律流程。 养母不懂法律，为了

让我上学找人帮我办理的户口。 户口所在地

并非本人成长地， 本人户口和养母也不在一

个地方。 现在身份证到期需要换领，被告知户

口为空挂户，需要提交相关资料，还要我出示

抚养关系公证和亲子鉴定。 请问我这种事实

抚养问题，可以去哪里开相关的证明？

沈先生

【解答】

沈先生， 您好！ 根据您的年龄推算， 您

出生并被养母抱养的时间应为 199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即在 1991 年颁布的原收养法期

间内形成抚养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

法部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 原收养法实施期

间建立的收养关系， 符合原收养法规定的，

公证机构可以给予公证； 不符合原收养法规

定的， 公证机构不得办理收养或解除收养关

系公证， 但可对当事人之间抚养的事实进行

公证。 据此， 您可以通过对您与养母之间的

扶养事实进行公证， 请根据公证处要求提供

有关资料。

二手平台转让优惠券
商家停业致无法使用

1 月 18 日， 我在某二手平台上转让了一

张店铺打折优惠券， 当天我将优惠券转让，

且拿到钱。 优惠券的使用日期是 2 月 1 日到

2 月 29 日，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店铺在

二月份停止营业 ， 致使买家无法使用优惠

券。 由于无法使用优惠券 ， 对方在 2 月 15

日向我提出退款。 请问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并退款？ 谢先生

【解答】

谢先生， 您好！ 首先， 在疫情期间， 很

多店铺都将其发行的打折优惠券进行了合理

延期， 因此既然买家愿意花钱购买该店铺优

惠券， 代表其对于该店铺具有较好的信任度，

不妨电话向该店铺客服中心询问疫情期间优

惠券的使用期限， 如果使用期限可以延长，

那您与买家的争议也就不存在了； 其次， 如

优惠券不能延期致使买家购买后在指定日期

内因疫情无法使用， 买家有权向您提出退款。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规定， “本

法所称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

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 因不可抗

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本次新冠肺炎疫

情及防控措施本身可能具备不可预见、 不可

避免、 不可克服的不可抗力特征， 因疫情防

控措施引发的店铺关闭， 致使买家购买的优

惠券不能在指定日期内使用， 买家与您之间

的优惠券购买合同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实现，

故买家有权依法向您提出退款。

网上录制视频课
二手转卖被投诉

本人是学生， 在学习期间听的是网上录

制的视频课。 课程结束后， 将课程挂在闲鱼，

并使用该机构一名老师的名称作为标题， 共

收入 10 元。 次日收到平台投诉， 说侵犯著作

权， 问如何解决？ 罗先生

【解答】

罗先生， 您好！ 您将线上教学视频进行

录制后出售盈利的行为已侵犯了线上教学视

频作者的著作权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 规定， 侵权人应当根据侵权行为

具体情况， 承担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 赔礼

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因此当平台通

知您被投诉的事实时， 您应第一时间将挂在

闲鱼上的课程撤回， 停止侵害著作权。 诚意

的致歉以及情节轻微的后果， 一般是可以得

到被侵权人的原谅。 但若著作权人坚持向您

主张侵权责任， 您还应根据法律规定承担赔

偿损失等责任。

父亲工伤病故祖辈年老
孙子是否应尽赡养义务

父亲因工伤去世， 工伤抚恤金当时已经

按照法律规定的比例分给了爷爷奶奶。 爷爷

奶奶年事已高， 需要小辈照顾和赡养， 姑姑

和叔叔要求我继续和他们一起出钱赡养爷爷

奶奶。 之前分给爷爷奶奶的工伤抚恤金可以

作为赡养费吗 （爷爷奶奶有固定退休金 ）？

我现在是否还要继续与姑姑和叔叔共同出钱

赡养爷爷奶奶？ 张先生

【解答】

张先生， 您好！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职工因工死亡， 其近亲属可以按规定

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 其中供养亲属抚恤金

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

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 无劳动能力

的亲属。 因此您爷爷奶奶按法律规定比例领

取的抚恤金， 属于供养生活的费用。 至于您

是否需要与姑姑与叔叔共同出钱赡养爷爷奶

奶， 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您是没有法定义务

的。 因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规

定，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 对于

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 外

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务。 由此可见， 孙子女

赡养祖父母的法定义务取决于两个条件， 第

一， 孙子女有负担能力； 第二， 祖父母的子

女已死亡或无力赡养。 现您的爷爷奶奶除您

父亲外， 有其他子女存在， 且其他子女有抚

养能力， 加上爷爷奶奶不但领取了您父亲工

伤去世后的抚恤金， 还有自己的的固定退休

金， 可见法律规定的两个条件均不成立， 故

您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

微信群里称有人发烧
是否造谣引社会恐慌

我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 （20 人） 里发布

了一条某人发烧的消息， 结果被人举报传谣。

当地派出所定性为传播患染新型冠状病毒谣

言， 引起社会恐慌， 但是我朋友消息中未提

任何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事情。 现派出所以

我朋友传播谣言为由对其行政拘留。 请问我

朋友这种情况是否造成造谣条件？

李先生

【解答】

李先生， 您好！ 虽然您朋友在仅 20 人的

微信群发了不实的发烧的消息， 但众所周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典型的表现症状为发烧，

发烧的病人将被列入排查对象并进行防控，

而您的朋友编造虚假的人员发烧消息， 既会

浪费防控排查资源， 还会让朋友产生心理恐

慌， 经转发后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扰乱了

公共秩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近期发布的 《关于依

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违法犯罪的意见》 规定， 编造虚假的疫情信

息， 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 或者

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 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

其他媒体上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依

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

以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 不

构成犯罪的， 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有关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规定， 予以治

安管理处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

罚款； 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

百元以下罚款： (一)散布谣言， 谎报险情、 疫

情、 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的。

疫情导致中介无法返沪

合同违约是否不可抗力

【律师说法】

上海想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崔瑶律师分析

认为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规定， 不可抗力是指

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

影响， 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从上述法条

看， 本次疫情及防控措施本身可能具备不可预

见、 不可避免、 不可克服的特征， 但是否可以

成为中介拒付租金的理由， 需要看该事件对中

介的影响， 即根据疫情与中介不能支付租金之

间的因果关系予以分析。

崔瑶律师举例说明， 如果中介租赁房屋期

限很短， 在疫情结束时租赁合同就到期终止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介与林女士签订的租赁合同

中所要实现的合同目的恐不能实现， 中介所受

的影响就比较大， 其要求变更合同租金甚至解

除合同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但若中介与林女士

签订的租赁合同时间较长， 短短的一两个月不

足以影响合同的目的实现， 则一般情况下， 具

有履约条件的， 仍应按约履行， 当然若因疫情

及防控措施导致其暂时不能履行， 或者继续履

行合同将对其显失公平， 则中介也是有权请求

减免租金的。

崔瑶律师表示， 总体而言， 在本次新冠疫

情中， 中介有无权利拒付租金、 在中介拒绝履

行义务时林女士有无权利上门收房 （解除合

同） ,还需要根据疫情情势变更、 以及中介所受

影响的具体程度等综合因素进行判断。 但需要

提醒注意的是，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如

林女士擅自解除合同上门收房， 恐会造成违约

的不利后果。 故建议林女士针对中介的实际情

况， 与其协商租金支付方案。 如双方不能协商

一致， 任意一方可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

诉。

【事由】

林女士有两处房产， 她将其中一套房屋出

租给中介公司， 然后由中介转租出去， 租金 3

个月一收。 这样的操作省心省力， 前期双方合

作还算愉快， 林女士也很满意。 与林女士进行

联系的中介是外地人， 春节前回家过年了， 现

在因新冠疫情原因， 无法回上海。

中介告诉林女士， 现在他看不到出租合同，

所以无法付房租。林女士表示可以把手上的合同

拍照后传给他，但中介依然推诿，不愿意解决问

题。 合同上约定房租是 3 个月一收，收款日期是

2 月 18 日，同时约定要提前一个月给房租。 2 月

份的房租已经在 3 个月前交给林女士了，现在应

提前一个月交接下来 3个月的房租。

可中介却不肯继续交房租， 林女士怀疑对

方是因为这段时间无法将房转租出去， 所以不

想承担相应的损失。 林女士表示， 在目前这种

情况下， 自己是应该上门收房还是直接起诉对

方？ 但目前处于疫情的特殊时期， 自己采取相

应的手段是否合理合法呢？

□记者 金勇

近段时间以来， 新冠疫情给湖北乃至全国
人民都带来了很多麻烦和痛苦。 确诊者在医院

治疗， 疑似者和密切接触者在隔离， 除此之外

的很多人因为各地积极的防疫措施而宅在家里，

无法正常进行一些工作， 并导致了一些违约行

为以及合同纠纷的出现。

林女士最近遇到的烦恼也多少与疫情有点

关联。 她此前将房屋出租给中介， 再由中介转

租出去。 可负责这一事务的中介人员是外地人，

年前离沪后， 如今因为交通等原因无法回来 ，

导致房租没有及时结清， 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

林女士与对方多次联系， 都没有达成一个满意

的结果， 但目前处于疫情特殊时期， 对方的行
为是否可归因于不可抗力？ 林女士该如何应对

这样的麻烦呢？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规定 ，

本次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本身可能具备不可预

见、 不可避免、 不可克服的特征。 但一般情况

下， 具有履约条件的， 仍应按约履行， 当然若

因疫情及防控措施导致其暂时不能履行， 或者
继续履行合同将对其显失公平， 则中介有权请

求减免租金的。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如林女士擅自
解除合同上门收房， 恐会造成违约的不利后果。

律师建议针对中介的实际情况， 与其协商租金

支付方案。 如双方不能协商一致， 任意一方可
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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